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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文件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。 

本文件由山东省特种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济宁分院、济

宁华德环保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、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淄博分院、平度市检验检测中心、国家

管网集团榆济管道有限责任公司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杨群峰、曹颖、安娅琳、赵昆、许洋、谭兆强、张明贤、柳长磊、杨轲、王云

鹏、高晓哲、矫恒杰、蓝浩杰、刘德明、李以善。 


